
查处违反组织纪律、破坏换届选举等问题 155 件，给予党政纪处分 117 人。

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有关问题 149 起，给予党政纪处分 147 人。自
治区纪委公开通报曝光 7 批 43 起典型案例。

全区各级纪律检查机关共受理信访举报 30981 件（次）,处置问题线索 18497
件（次）,立案 5246 件,结案 4740 件,给予党政纪处分 4936 人,移送司法机关 73
人，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 2.47 亿元。

采取谈话函询了结等 12 项组织措施 13141 人，占“四种形态”处理人员总数
的 72.26％；采取党纪轻处分、政纪轻处分、15 项组织措施 3557 人，党纪重处分、
政纪重处分、七项组织措施 1000 人，开除党籍、开除公职处分 487 人。

设置自治区纪委派驻机构 36 个、派出机构 1 个，完成对 90 个自治区一级党
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全覆盖。

通过巡视共发现被巡视党组织存在问题 1089 个，涉及党员领导干部问题线
索 593 件。

全区772个苏木乡镇和259个街道全部配备专职纪（工）委书记、专职纪检干部。

自治区纪委共受理纪检监察相关问题线索 172 件，各盟市共受理反映纪检监
察干部问题线索 323 件。

图解

侯凤岐
（乌海市市委原书记）

2016 年 5 月 18 日，自治区纪委将侯
凤 岐 涉 嫌 犯 罪 问 题 移 送 检 察 机 关 处
理。2016 年 11 月 4 日，侯凤岐因涉嫌受
贿罪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移送自治
区检察院公诉部门审查起诉。

杨成林
（内蒙古银行原党委书记、原董事长）

2016 年 3 月 7 日，包头市中级人民
法院对杨成林涉嫌受贿罪、贪污罪、挪
用公款罪一案进行公开审理。2016 年
3 月 18 日，经自治区纪委研究并报自治
区党委批准，开除其党籍；2016 年 4 月
29 日，经自治区监察厅研究并报自治
区人民政府批准，开除公职。

许亚林
（通辽市原副市长）

2016 年 4 月 28 日，自治区纪委将
许亚林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
理。2016 年 5 月 13 日，内蒙古自治区人
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其决定
逮捕。

包崇明
（赤峰市委原副书记）

2016 年 12 月 18 日，经自治区纪委
研究并报自治区党委批准，开除其党
籍、公职。

肖万寿
（乌兰察布市政协原副主席）

2016 年 4 月 28 日，兴安盟检察分
院依法向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
诉。2016 年 10 月 11 日，经自治区纪委
研究并报自治区党委批准，开除其党
籍、公职。

十大有十大有影响力案件影响力案件

陶淑菊
（乌兰察布市市委原副书记、原市长）

2016 年 4 月 28 日，自治区纪委对陶
淑菊涉嫌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；2016
年 9 月 29 日，将陶淑菊涉嫌犯罪问题移
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

姚永平
（内蒙古银行原党委书记、原董事长）

2016 年 3 月 18 日，经自治区纪委研
究并报自治区党委批准，开除其党籍；
2016 年 4 月 29 日，经自治区监察厅研
究并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，开除其公
职。2016 年 9 月 26 日，赤峰市中级人
民法院对姚永平涉嫌受贿、挪用公款、
行贿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进行公开
审理。

张国秋
（通辽市政府原副巡视员）

2016 年 1 月 5 日，张国秋涉嫌受贿
罪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，由内蒙
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侦
查终结，移送公诉部门审查起诉。2016
年 3 月 18 日，经自治区纪委研究并报自
治区党委批准，开除其党籍。2016 年 4
月 29 日，经自治区监察厅研究并报自
治区人民政府批准，开除公职。

薛培明
（乌兰察布市原副市长）

2016 年 12 月 8 日，薛培明涉嫌受贿
罪、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一案，由自治区
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并指定兴安盟检
察分院审查起诉。

刘惊海
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原巡视员）

2016 年 4 月 22 日，刘惊海涉嫌严
重违纪，接受组织审查。2016 年 8 月 5
日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
嫌贪污罪、受贿罪对其决定逮捕。

2016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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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行职责使命强化监督执纪

—
—

2
0

1
6

年全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显著

2016 年，全区各级纪律检查机关全面回归党
章要求，认真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使命，坚决维护
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的权威性严肃性。加强对党
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及中央、自治区重大决策
部署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，确保政令畅通、令
行禁止。加强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执行情况的
监督检查，抓住党员领导干部这个“关键少数”，严
肃查处“七个有之”等突出问题，坚决维护党的团
结统一。

2016 年，严肃查处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
方针政策言论、编造传播政治谣言、参与非法组织
等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案件 24 件，给予党
政纪处分 24 人。加强对换届纪律的监督检查，把
严明纪律贯穿于换届工作各个环节，做到“五个必
查”“五个清楚”，保证换届工作推进到哪里，纪律
就跟进到哪里，监督就覆盖到哪里，确保换届工作
风清气正。2016 年，共查处违反组织纪律、破坏
换届选举等问题 155 件，给予党政纪处分 117 人。

◎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维护党章权威

严格对照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自治区 28 条
配套规定，加强监督检查，公开通报曝光，严肃责
任追究。集中开展纪律作风专项治理，着力整治
庸懒散、奢私贪、蛮横硬等问题。

2016 年，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有关

问题 149 起，给予党政纪处分 147 人。自治区纪
委公开通报曝光 7 批 43 起典型案例，持续释放越
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，公款吃喝、公车私用、
党员干部借婚丧喜庆敛财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遏
制。

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严厉整治“四风”

贯彻党中央反腐败斗争新要求，坚持无禁区、
全覆盖、零容忍，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。
2016 年，全区各级纪律检查机关共受理信访举报
30981 件（次）；处置问题线索 18497 件（次）；立案
5246 件，其中厅级干部 26 人，处级干部 244 人；结
案 4740 件；给予党政纪处分 4936 人，其中厅级干
部 28 人，处级干部 223 人；移送司法机关 73 人，为
国家挽回经济损失 2.47亿元。严肃查处了张国秋、
步进来等一大批社会反响较大的违纪违法案件，将
侯凤岐、陶淑菊等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，形成了
打“老虎”的强大声势。

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，
加大查处力度，开展三轮拍“苍蝇”专项行动，严肃
查处涉农涉牧、征地拆迁、环境保护、民生工程等
方面违纪问题。2016 年，自治区纪委向基层交办
相关问题线索 237 件，已办结 144 件，立案 61 件，
给予党政纪处分 75 人，移送司法机关 2 人，其他处
理 29 人，收缴违纪资金 93.27 万元。

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，运用监督执纪

“四种形态”，对党员干部身上的问题早发现、早提
醒、早处置。2016 年，采取谈话函询了结、“面对
面”初步核实了结，以及经纪律审查后仅给予提醒
谈话等 12 项组织措施 13141 人，占“四种形态”处
理人员总数的 72.26％；给予党内警告、党内严重
警告等 2 项党纪轻处分，行政警告、行政记过、行
政记大过、行政降级等 4 项政纪轻处分，以及取消
荣誉称号、撤销政协委员资格等 15 项组织措施
3557 人，占 19.56％；给予撤销党内职务、留党察
看、开除党籍等 3 项党纪重处分，行政撤职、行政
开除等 2 项政纪重处分，降职、取消退休待遇等七
项组织措施 1000 人，占 5.50％；纪检监察机关立
案审查后移送司法机关，司法机关判处刑罚后移
送纪检监察机关作出开除党籍、开除公职处分
487 人，占 2.68％。在内蒙古博物院设立廉政教
育展厅，集中展示全区查处的党员领导干部严重
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及收缴的赃物，累计接待 244
个单位，1.5 万余名干部职工参观，发挥了惩处一
个、教育一片的作用。

◎“老虎”“苍蝇”一起打 遏制腐败蔓延势头

采取述职评议、述责述廉等形式，传导压实主
体责任，为全面推进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创造有利
条件。探索推进党的纪律检查双重领导体制改
革，严格落实自治区出台的盟市、派驻机构、直属
高校、国有企业纪委书记（副书记）4 个提名和考
察办法。运用新的提名考察机制，会同组织部门
选配了 8 名盟市纪委书记、31 名盟市纪委副书记、
3 名高等院校纪委书记、4 名国企纪委书记和 14
名派驻纪检组组长；对 124 名旗县（市、区）纪委书

记调整任免进行了审核备案。认真落实“查办腐
败案件以上级纪委为主”的规定，试点探索线索处
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
级纪委报告的机制制度，推动双重领导体制迈向
具体化、程序化和制度化。加快推进派驻全覆盖，
设置自治区纪委派驻机构 36 个、派出机构 1 个，
完成对 90 个自治区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
机构全覆盖。稳步推进盟市、旗县（市、区）派驻机
构全覆盖，派驻监督工作不断加强。

◎牵住主体责任“牛鼻子” 统筹推进改革

聚焦全面从严治党，紧扣“六项纪律”，紧盯党
的领导弱化、党的建设缺失、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等
问题，坚持把“发现问题、形成震慑”作为主要任务，
突出巡视监督重点人、重点事、重点领域。采取“一
带一”或“一带 N”模式，坚持常规巡视与专项巡视
相结合，实行纪律审查与巡视工作协同推进的“捆
绑式”工作机制，在巡视组中配备纪律审查专业人
员，从纪律审查的角度对巡视发现的问题进行调查
核实，大大提高涉及问题的核实精准度。

2016 年，开展 2 轮巡视，巡视地方、部门、企事
业单位99个，实现了自治区党委一届任期内巡视全
覆盖的工作目标。通过巡视共发现被巡视党组织在
遵守“六项纪律”和“四个着力”方面存在的问题
1089个，涉及党员领导干部问题线索593件。狠抓
巡视发现问题整改，加强对整改落实工作的跟踪问
效，对巡视整改工作不力、不到位的地区（单位）党组
织进行了严肃问责。积极推进巡察与巡视有机衔
接，选择部分盟市、旗县（市、区）试点探索经验。

◎深化政治巡视 发挥“利剑”作用

推动“三转”向基层延伸，针对基层纪律检查机
关建设存在的薄弱环节，组织开展“纪检监察机关
基层基础巩固提高年”活动，全区 772 个苏木乡镇
和 259个街道全部配备专职纪（工）委书记、专职纪
检干部，基层纪律检查机关的组织建设、制度建设、
工作条件、履职能力得到改善和加强。实行乡案县
审、两级同审等工作机制，保证了基层案件审理质
量，有效提高了基层纪律审查业务水平。加强纪律
检查系统内部监督。把纪律检查机关和纪检监察
干部纳入巡视监督范围，在对被巡视地区或单位进
行巡视监督的同时，也对被巡视地区纪委、被巡视

单位纪律检查机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巡视监
督。建立了对巡视工作人员的监督机制，通过与被
巡视地区或单位党员干部谈话、暗访等方式，了解
掌握巡视组人员特别是巡视组中的纪检监察干部
遵守纪律情况。对发现的违规违纪问题不遮掩、不
包庇、不护短，坚决予以严肃处理。

2016年，自治区纪委共受理相关问题线索172
件，初核48件，函询谈话30件；各盟市共受理反映纪
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323件，其中立案17件，给予党
政纪处分15人，对9名不适应在纪检监察工作岗位的
同志进行了调离。

◎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 提高履职能力

2016 年，全区各级纪律检查机关牢固树立
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、核心意识、看齐意识，始终
把学习领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
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论述作为首
要政治任务，作为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，用以武
装头脑、指导实践、推动工作。坚持把贯彻落实
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同开展“两学一做”学
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，通过开展专题培训、中心
组学习、主题党课、形势报告、研讨交流、网络报

刊宣传解读等方式，及时掌握中央管党治党的
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，为全区各级纪律
检查机关实现职能、方式、作风根本转变奠定了
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。全区广大纪检监察干部
坚持知行合一、学以致用，认真查找与形势任务
要求和职责使命担当不相适应的突出问题，在
指导思想、方式方法等方面进行了重大调整和
转变，实现了与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步调一致、
同频共振。

◎贯彻管党治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奠定思想理论基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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